
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
 

公眾衞生及市政  

公共圖書館的指定  

 

背景  

 
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（ “康 文 署 ”） 計 劃 以 試 驗 形 式 設 置 三 個 自 助

圖 書 站 (圖 書 站 )， 在 港 島 、 九 龍 及 新 界 各 設 一 個 ， 在 人 流 較 多 而 遠

離現有圖書館 的 便利地點提供 服 務。圖書 站會 提 供 2 4小時借閱 、 歸

還、繳款及領 取 預約圖書館資 料 等服務。 三個 選 址分別 是東區 的 港

島東體育館休 憩 處 、油尖旺區 的 香港文化中心 劇 場外 ，以及沙 田 區

近港鐵大圍站 的 一個戶外地點 。 在推出試驗計 劃 後， 康文署會 留 意

其使用情況，並 適時評估試驗計劃的成效 。  

 

2 .  這項法例修 訂 建 議旨在將位 於港 島東體育館 及香 港文化 中心的

兩個圖書站指 定 為圖書館。 此 項 指定能夠讓康 文 署 根據 《圖書 館 規

例》（第 1 3 2 章，附屬法例 A L） (“ 規例” )妥善地管理該兩個 圖書

站。至於位於 大 圍的 第三個圖 書 站 ，則會待有 關 所須 的撥地程 序 完

成後安排修訂法例 。  

 

 

建議  

 

3 .  根據《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》（第 1 3 2 章）（ “該 條例 ”）的規

定，康樂及文 化 事務署署長以 主 管當局的身分 管 理和管轄《圖 書 館

指定令》（第 1 3 2 章，附屬法例 O）附表所列的圖書館。根據該條

例第 1 0 5 K 條的 規定，主管當局可藉憲報刊登的命令，將任何建築

物或建築物的任何部分指定為圖書館。  

 

4 .  我們建議修訂《圖書館指定令》（第 1 3 2 章，附屬法例 O）的

附表如下︰  

 

加入第 7 6 項及第 7 7 項：  

 

“ 7 6 .  位於西灣河鯉景道 5 2 號港島東體育館的、稱為

自助圖書站的建築物。  



 

7 7 .  位於尖沙咀梳士巴利道 1 0 號香港文化中心的、

稱為自助圖書站的建築物。 ”  

 

 

理據  

 

5 .  上文第 4 段建議對《圖書館指定令》（第 1 3 2 章，附屬法例 O）

附表作出的修 訂 ，將於二零一 七 年 九月一日起 生 效。這項修訂 容 許

主管當局執行 與 該兩個圖書站 有 關的規例，以 便 妥善管理。 位 於 港

島東體育館及 香 港文化中心 的 圖 書站 ，分別暫 訂 於二零一七年 第 三

季及二零一八年第一季起 開放給市民使用 。  

 

 

修訂《圖書館指定令》（第 132 章，附屬法例 O）附表  

 

6 .  載於附件 A 的《指定令》修訂《圖書館指定令》的附表，以更

新所載的公共圖書館名單。  

 

 

立法程序時間表  

 

7. 立法程序時間表如下：  

 

刊登憲報  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九日  

提交立法會進行先訂立後審議的程序  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四日  

 

 

公眾諮詢和宣傳安排  

 

8 .  東區區議會 及油 尖旺 區議會 分別 支持位於港 島東 體育館 及香港

文化中心的兩 個 圖書站啓用。 我 們會於憲報刊 登 在該條例附表 內 指

定兩個圖書站為圖書館 。 

 

 

 

 



查詢  

 

9. 如對此事有任何查詢，可致電 2 6 0 1  8 9 4 5 聯絡助理署長（圖書

館及發展）劉淑芬女士。  

 

 

 

康樂及文 化事務署  

二零一七 年五月 十二日



 

 


